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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國土永續發展基金管理會第3次會議紀錄 

時  間：107 年 12 月 20 日 (星期四)上午 9 時 30 分  

地  點：本部營建署 6 樓 601 會議室 

主  席：徐召集人國勇              林副召集人慈玲 代 

（依國土永續發展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 5 條規定，本會由召集

人召集之；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時，由副召集人代理之，召集人及

副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，由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之。） 

記錄：周芸 

出列席人員（略，詳後簽到簿） 

壹、確認第 2 次會議紀錄 

決定：第 2 次會議紀錄確認。 

貳、報告案 

第 1 案：關於 107 年度國土永續發展基金執行情形，報請公

鑒。 

決定：洽悉。 

第 2 案：關於 108 年度國土永續發展基金編列情形，報請公

鑒。 

決定：  

一、 洽悉。 

二、附帶決定： 

（一）為使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依法定期限辦理

完成，請業務單位安排向新上任之直轄市、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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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市）首長說明國土計畫政策方向。 

（二）針對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相關單位之承辦人員，

請業務單位持續辦理國土計畫相關講習及輔導

作業，俾了解政策方向及規劃技術方法。 

（三）有關補助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辦理國土計畫宣

導作業，考量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辦理進

度不一，為使經費支應能符合實際需要且不致浪

費，請業務單位詳予審查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

之申請補助案。 

參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肆、散會（上午 10 時 20 分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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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、發言重點摘要 

第 1 案：關於 107 年度國土永續發展基金執行情形 

◎周委員文炳 

有關 107 年度國土永續發展基金之基金用途業經

立法院於 107 年 12 月 7 日審查通過。 

◎林副召集人慈玲 

（一）107 年度國土永續發展基金之基金用途已審查完

成，請配合修改相關內容。 

（二）目前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尚未完成，107年

度本基金已補助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辦理國土

功能分區圖之劃設，其程序應如何銜接，請補充

說明。 

（三）針對毋須擬定國土計畫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，

建議其國土功能分區圖之劃設應加速辦理。另針

對過去已完成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區域計畫之新北

市政府及臺中市政府，建議可將其作為銜接國土

計畫之優先示範案例。 

◎賴委員美蓉 

目前補助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大多進度

落後，其基金預算是否得保留至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

土計畫完成，請補充說明。 

◎劉委員玉山 

（一）目前有 4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毋須擬定國土計畫，

是否影響其後續劃設國土功能分區分類，請補充

說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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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有關 107 年度國土永續發展基金之用途，大多用

於補助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辦理相關作業，應

督促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加速辦理經費核銷，

避免相關經費延後支出。 

（三）國土永續發展基金僅編列 10年預算，後續將由自

來水及電力事業機構附徵一定比率費用作為基金

之用，相關附徵辦法建議應預先研究，並將其研

究經費編入 107年度或 108年度之預算中。 

◎本部營建署綜合計畫組 

（一）有關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之辦理進度，近

期已積極召開相關會議協助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

府釐清問題及控管進度，另外相關輔助作業（如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規劃手冊、國土功能

分區及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之研擬、輔導

團等）也持續進行中。又基金預算如未支出，將

回歸至基金，故並無保留問題。 

（二）有關不須擬定國土計畫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，過去

已召開相關協調會議，該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仍應

劃設國土功能分區分類，並依國土計畫法及全國

國土計畫之指導檢討都市計畫或加強其管制。 

（三）107年度補助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之經費主要用於辦

理國土功能分區圖之劃設，而國土功能分區圖之

劃設應配合國土計畫內容，目前已補助新北市、

彰化縣政府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圖示範區之劃設，

另有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

之委辦案在進行中，以協助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

府順利辦理相關作業。至經費核銷問題，直轄市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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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（市）也有編列相關配合款，原則上應優先支

用本基金，以避免本基金支用時程延宕。 

（四）有關自來水及電力事業機構附徵，業務單位已於

105年啟動相關研究，並研擬出附徵之相關辦法草

案，後續將持續與相關機構協商。 

（五）本基金於 106 年度補助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辦

理國土計畫之規劃，於 107 年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政府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圖之劃設，其目的為使直

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提早蒐集相關資料及模擬技

術性操作方式，以利後續相關作業之推動，使直

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國土計畫及國土功能分區圖

於法定時程內完成。 

 

第 2 案：關於 108 年度國土永續發展基金編列情形 

◎林副召集人慈玲 

（一）有關 108 年度補助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辦理國

土計畫宣導作業，其實際執行方式（中央單位是

否應先研擬一套範本，再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

府運用地方媒體執行）？又其預算數是否合理？

請補充說明。 

（二）有關國土計畫法所規範之法定時程，目前修法進

度為何，請補充說明。 

（三）針對新上任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首長，請業

務單位會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城鄉單位向其

說明國土計畫之相關內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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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賴委員美蓉 

（一）有關補助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辦理國土計畫宣

導作業，考量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辦理進

度不一，且劃設國土功能分區圖階段對於宣導及

民眾溝通之需求較大，現階段部分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政府可能較無宣導作業之經費需求，是否可將補

助宣導作業之部分經費得編列於 109 年度之基金

預算，請補充說明。 

（二）有關鄉村區整體規劃，其實際操作情形為何，請

補充說明。 

（三）有關宣導作業，建議應增加宣導管道，例如舉辦

講習會供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相關局、處之承

辦人員參加，使其了解相關法規及計畫之內容，

以利其與民眾溝通。 

◎張委員容瑛 

108 年度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輔導機制之

預算刪除部分，考量部分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

辦理進度較慢，且有許多非主辦國土計畫之相關局、

處並不了解相關作業辦理情形，若刪除輔導機制之預

算，是否將影響後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之辦

理。 

◎本部營建署綜合計畫組 

（一）有關國土計畫宣導作業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

得以目前本部營建署已完成之相關資料（包含懶

人包、影片等）至各鄉、鎮、市、區辦理說明會

及公聽會等，考量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之行

政轄區眾多，且部分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有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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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標語之需要，其預算實有必要編列。 

（二）有關國土計畫法所規範之法定時程，配合行政院

審議全國國土計畫之指示事項，應給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政府較多之調查及規劃時間，目前國土計

畫法修法之草案已完成送本部法規會審議，擬將

法定時程改為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應於

全國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三年內，依中央主管機

關指定之日期，一併公告實施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國土計畫；並於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公告

實施後三年內，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日期，一

併公告國土功能分區圖。」。未修法前，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政府還是應依現行法定時程辦理相關作

業，待修法完成後，再配合調整相關作業時程，

以避免作業時程延宕。 

（三）有關向新上任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首長說明

國土計畫一事，業務單位擬安排本部長官率隊，

會同本部營建署業務單位，向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政府首長做必要之說明。若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

府召開國土審議會，業務單位也將主動參與說明

國土計畫相關內容，並蒐集各審議委員之意見供

後續研議相關議題。 

（四）有關補助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辦理國土計畫宣

導作業，考量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辦理進

度不一，108 年度所編列之預算係由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政府主動提出宣導計畫，經審查後核實支

出經費，下一年度也將依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

府之執行情形編列相關預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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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有關鄉村區整體規劃之作業，107年已開始執行「鄉

村地區整體規劃策略及國土功能分區指導原則」

委辦案，該案以臺南市為範例進行操作，研擬鄉

村地區應如何指出優先規劃地區及如何進行規劃

之流程及原則。 

（六）有關舉辦講習會供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承辦人

員參加部分，業務單位將配合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政府之需求，持續召開相關會議，或主動前往各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進行相關說明及講習，以

協助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辦理國土計畫相關作

業。 

（七）有關 108 年度刪除縣市國土計畫輔導機制之預算

部分，該預算原先係作為本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

署委託輔導團使用，考量本部營建署綜合計畫組

及城鄉發展分署對於國土計畫之政策背景及相關

作業內容更為了解，可取代輔導團之角色，直接

協助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辦理相關作業，故刪

除此預算對業務推動尚無影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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